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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昌 大 学 部 门 函 件 
 

南大教函〔2020〕4 号 

关于印发《南昌大学港澳台侨学生本科培养实施办法 

（2020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 
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为规范港澳台侨学生的本科培养管理，保证人才培养质

量，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的“关于印发《普通高等学校

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

生的规定》的通知”及南昌大学有关规定，现对《南昌大学

港澳台侨学生本科培养实施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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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港澳台侨学生本科培养实施办法 

（2020 年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港澳台侨学生的本科培养管理，保证人

才培养质量，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的“关于印发《普通

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

湾地区学生的规定》的通知”及南昌大学有关规定，结合学

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实施办法定义的港澳台侨学生是指参加中

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院校联合招收华侨及港澳台地区学

生考试被我校录取的普通本科学生，或其他经教育行政主管

部门允许招收的港澳台侨本科学生。 

第三条  港澳台侨学生教学纳入学校总体教学计划，与

内地(祖国大陆)学生执行统一的毕业标准，毕业要求达到的

最低总学分数与内地(祖国大陆)学生一致。 

第四条  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为港澳台侨学生单独成

班开设公共基础课或安排课业辅导,各相关学院配合执行。 

第五条  学校政治类课程和军训类课程（具体包括《中

国近现代史纲要》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》《毛泽东思想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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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

础》《形势与政策》《军事理论》《军事技能训练》等 7 门

课程）为港澳台侨学生与内地(祖国大陆)学生一样预置为开

课。如学生选择放弃修读以上某课程，需填写《港澳台侨学

生放弃修读政治军训类课程申请表》，由学生所在学院审批。

所缺少学分应由通识教育课程的国学经典与文化传承、文明

对话与世界视野或社会研究与当代中国类别课程替代。 

第六条  本实施办法自 2019 级港澳台侨学生开始实

施，由教务处和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教务处    

2020 年 1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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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教务处 2020 年 1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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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港澳台侨学生放弃修读政治军训类课程申请表 

姓名  学号  学院  

专业  联系方式  

籍贯 □香港    □澳门    □台湾    □华侨 

放弃修读政治军训课程信息 

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总学时 学分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申请人声明： 

     我声明我自愿放弃修读表格中政治军训类课程，并知晓需修读相应学分数

通识教育课程的国学经典与文化传承、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或社会研究与当代

中国类别课程，方能满足毕业要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学院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

 年   月    日 

注： 1、申请人须在电脑上填写并打印，一式两份（学院教务办一份，学生本人一份）； 


